
“单一窗口”属地查检系统“组货地申请” 

操作指引 
为进一步优化出口货物检验检疫办理流程，根据海关总署相

关工作要求，部分出口货物经产地海关完成预检且检验合格后，

企业可向组货地海关提交验核申请，办理相关组货验核手续。操

作指引如下： 

一、功能入口 

打开“单一窗口”门户首页（https://www.singlewindow.cn），

点击“业务应用”，依次选择“口岸执法申报-货物申报-货物申报”

（如图 1），在登录页面根据提示使用电子口岸卡介质登录，进入

货物申报-属地查检系统-组货地申请界面。 

图 货物申报系统入口 

 

 



图  组货地申请入口 

二、适用商品范围 

该功能模块目前仅适用于出口大米的组货申请业务。 

三、申请流程 

（一）产地申请 

 1、企业在“属地查检-出境检验检疫-检验检疫申请”界面，

“检验检疫类别”选择“出境预检”，完成产地预检申请。 



图 出境预检申请 

2、出境预检商品经产地海关检验检疫合格后，可办理组货地

申请。企业可在“属地查检-出境检验检疫-检验检疫申请查询”界

面，查询出境预检申请的回执信息。 

图  出境预检回执查询 

 



（二）组货地申请 

企业在“属地查检-出境检验检疫-组货地申请”界面，对产地预

检合格的申请单进行组货申请。  

图 组货地申请 

注意事项： 

① 若为代理申报，申请单位与发货人之间须签订有效的电子

授权委托协议（可通过“属地查检-授权委托协议”模块签订电子

授权委托协议）。 

② 出境预检的发货人、输往国家（地区）须与组货地申请的

发货人及输往国家（地区）一致。 

③ 出境预检生成的检验检疫编号仅允许使用一次，一旦用于

组货并生成电子底账，则不再允许二次使用。 

④ 出境预检申请单中，监管识别码、重量单位、HS标准量单

位、币制均相同的商品，允许在组货地申请时进行组货合并。 

⑤ 组货地申请不支持修改申请，可至“出境检验检疫-撤销申



请”模块进行撤销申请。 

（三）组货地申请查询 

企业在“属地查检-出境检验检疫-组货地申请查询”界面，可查

询已暂存或者申报的组货地申请数据。  

图 组货地申请查询 

（四）出境证书申请 

企业进行组货地申请时，在“所需单证”栏目勾选所需的单证

信息，报检成功后可至“拟证出证-出境检验检疫证书-证书申请”

界面进行证书申请。 



图 出境证书申请 

 

 


